
旅 遊 合 約 書 

立合約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 

         世亨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     茲因甲方委託乙方承辦甲方旅客前往         旅行團，雙方約定共 

     同協議遵守 

條款如下： 

一、出發日期為民國   年   月 日 

      回程日期為民國   年   月 日 

二、甲乙雙方議訂之團費： 

      2人房每人新台幣        元 

三、訂金：甲方應付乙方訂金合計 NT$        元整。 

四、人數共計     人(大人及小孩).團費共計 NT$       元整。 

五、團費包含下列項目： 

   1、餐飲費用：早餐自理車上享用，午晚餐由乙方依行程安排。 

   2、旅遊保險：乙方應為甲方投保履約責任險，保額貳佰萬元意外險（附加 20萬

元 3意外醫療險）。 

   3、旅遊費用：行程所列之一切各種交通運輸費用，入場門票費等。 

六、其他： 

   1、本公司作業均遵照觀光局規定之旅遊契約，契約內容取消規定如下：此團為優

惠團如果取消恕不退費，當日未報到扣全額 100%；但如其所受損害超過前列標

準者，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。 

   2、如遇不可抗拒之天災得視情況順延舉辦，所繳費用恕不退還，不便之處敬請見

諒。 

 七、特別協議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

      

   3、團費於出團前 7日工作天結清 

      立契約人 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世亨假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 責 人：王淑誼 

       簽 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 立 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 日 


